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【最強應援兌友】 

活動中獎通知書 

敬啟者 您好：  

 
恭喜您參加【最強應援兌友】獲得贈品，請自行列印本中獎通知書，填寫中獎者資料並附上身分

證正反面影本，以掛號方式於民國(下同)114 年 4 月 30 日前(含 114 年 4 月 30 日，以郵戳為憑)回函至全
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：104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61 號 7 樓並註明「最強應援兌友-活動小組」

收(逾期寄回中獎通知書、未依規定填寫或匯款、回函資料不齊全或不配合主辦單位指定方式進行會員
身分驗證，均視同放棄中獎資格)。 

 
 

消費者服務專線：0800-221-363 

客服信箱：service@family.com.tw 
活動詳情請洽 http://www.family.com.tw 

 
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敬上 

 

請您於填寫下列資料前，先詳閱本告知事項並簽名同意： 

1. 本公司基於中獎通知、中獎身份確認、獎品寄送與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所得稅扣繳事宜之特定目

的蒐集您的個人資料，蒐集類別包括中獎人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連絡電話、地址、身分證正、

反面影本、會員編號(以下簡稱領獎資料)。本公司對於您的領獎資料僅於因本次特定目的所生之各

業務事項運作期間及範圍內，於中華民國境內以書面、電子、電話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合理方式利用。 

2. 因本服務可能須由宅配、貨運業者為貨品(含贈品等)之運送(含配送或取回等)，您同意並授權本公司

得為完成該次貨品(含贈品等)配送或取回之需求及目的，將您所提供且為配送所必要之個人資料(例

如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聯絡電話等)，提供予宅配或貨運業者。 

3.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公司客服信箱(service@family.com.tw)或客戶服務中心電

話(0800-221-363)行使查詢或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或更正(惟依法您應為適當之釋明)、停止蒐集、

處理或利用及刪除之權利。 

4.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若您拒絕提供或不同意本公司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您的相關

個人資料，則將無法繼續進行領獎程序；若您提供之個人資料不完全或不正確時，則本公司可能無

法為您提供後續領獎之相關服務。 

       

本人已詳閱並同意上述告知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整份皆須回簽送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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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員編號條碼畫面 

 

茲收到全家便利商店 【最強應援兌友】抽獎活動得獎贈品如下： 

 CT AMAZE 簽名大球 
    *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，此獎項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。 

 中華隊球員簽名球(球員簽名隨機不指定) 
    *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，此獎項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。 

 

*中獎人簽章：           (若未滿 18 歲需法定代理人及中獎人簽名) 

*身分證/統一編號： 

-  

*戶籍地址：    縣   鄉鎮   村       路/街     號 

     市   市區   里  鄰  段  巷  弄  樓   

            -  

*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___                (郵寄地址) 

*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_           (連絡電話及手機) 

*全家會員手機號碼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請維持身分證影本之清晰度，若未滿 18 歲請附上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影本。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 

身分證正面影本 

 

 

 

 

身分證反面影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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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於 114 年 4 月 30 日前將 1.本中獎通知書正本、2.中獎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無身分證者，請以戶口名簿影本替

代，未滿 18 歲者，須一併附上法定代理人之身分證影本)，以掛號郵寄至 104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61 號

7 樓並註明「最強應援兌友 活動小組」 收。謝謝!! 

 

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敬上 

 

消費者服務專線：0800-221-363 

客服信箱：sever@family.com.tw 

活動詳情請洽 http://www.family.com.tw 

 

活動注意事項 : 

1. 本活動為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主辦單位)舉辦。活動獎項公告和領取事宜，由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

限公司負責。 

2. 消費者須先加入全家會員始得參加本活動。扣點 888 點可獲贈 5 元紅利金及投注抽獎機會(CT AMAZE 簽名大

球、中華隊球員簽名球)。贈品數量有限售完為止，遊戲時間依實際遊戲數量為主，可能提早結束。 

3. 如結帳完成後消費者就該筆交易退貨，則就退貨商品所贈送的抽獎券將由系統自動扣回。。 

4. 每位會員僅有一次中獎機會。 

5. 本活動限加入全家會員，始得參加。全家會員身份判斷以註冊電話號碼為基準。 

6. 若中獎人不符合、不同意、或發現惡意舞弊、違反活動辦法或盜用他人身份資料進行抽獎活動等情事，主辦

單位保有取消中獎資格及參與本活動之權利。 

7. 本活動在主辦單位總公司進行抽獎(會同律師進行抽獎見證及錄影存證，不對外開放)。中獎名單於 113/5/29 前

公佈於活動網站，中獎者可至中獎公布頁面自行下載中獎通知書並須於 113/6/20 前將中獎回函掛號郵寄至『最

強應援兌友抽獎趣活動小組』收(郵戳為憑)，以便核對中獎資格。若逾期寄回中獎通知信函，視同自動放棄中

獎權益。 

活動日期 公布中獎日期 中獎回函期限 

114/2/19~3/4 114/4/9 114/4/30 

6. 中獎獎品以實物為準，中獎者不得要求轉換商品、轉讓或折換現金。如遇產品缺貨或不可抗力之事由導致獎

品內容變更，主辦單位有權變更贈品，改由等值商品取代之，中獎人亦不得要求折現或轉換其他商品。且主辦

單位不負贈品之任何維護或保固責任。 

7. 中獎者若未滿 18 歲，須獲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及代為領取。 

8.依所得稅法規定，凡中獎價值超過新台幣$1,000 元者，獎項將須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(稅額以獎品市

價計算)。中獎價值超過新台幣$20,000 元者，須繳納 10%稅金(稅額以獎品市價計算)；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

人，須繳納 20%稅金(稅額以獎品市價計算)。主辦單位依法代收中獎稅金，若中獎人未能如期依法繳納應繳稅額，

即視為放棄中獎資格。 

9. 如有任何因電腦、網路、電話、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，而使系統誤送活動訊息或中獎通知，或

使參加人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遲延、遺失、錯誤、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，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，參

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。 

10. 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擁有保留、修改、暫停及解釋活動內容之權利，修改訊息將於本網站上公佈，

不另行通知。詳情請洽全家官網：www.family.com.tw。 

mailto:sever@family.com.tw
http://www.family.com.tw/
../../../../../整合活動/雙11/抽獎/給精藤/抽機車/www.family.com.tw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1. 依主辦單位隱私權保護政策與相關法令之規定，請您於填寫資料前，詳細閱讀主辦單位為確保您個人資料及

相關權益之保護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告知您的以下事項： 

(1) 主辦單位基於中獎通知、中獎身份確認、獎品寄送與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所得稅扣繳事宜之特定目的蒐集

您的個人資料，蒐集類別包括中獎人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連絡電話、地址、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、匯款

單影本、會員編號(以下簡稱領獎資料)。主辦單位對於您的領獎資料僅於因本次特定目的所生之各業務事項

運作期間及範圍內，於中華民國境內以書面、電子、電話、網際網路或其他合理方式利用。 

(2) 因本服務可能須由宅配、貨運業者為貨品(含贈品等)之運送(含配送或取回等)，您同意並授權主辦單位得為完

成該次貨品(含贈品等)配送或取回之需求及目的，將您所提供且為配送所必要之個人資料(例如收件人姓名、

地址、聯絡電話等)，提供予宅配或貨運業者。 

(3)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主辦單位客服信箱(service@family.com.tw)或客戶服務中心電話

(0800-221-363)行使查詢或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或更正(惟依法您應為適當之釋明)、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

用及刪除之權利。 

(4)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若您拒絕提供或不同意本公司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您的相關個人資

料，則將無法繼續進行領獎程序；若您提供之個人資料不完全或不正確時，則主辦單位可能無法為您提供後

續領獎之相關服務。 

12. 中獎人需依規定填寫並繳交相關資料，若中獎者不願意提供相關資料，則視同放棄中獎資格，不另行通知，

亦不進行候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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